理化检验委托/受理表（血醇/尿检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.         年（        ）

	声明：本人忠于事实真相，送检的材料真实。如有虚假，愿意承担全部法律责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送检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 07月18 日

	送检单位
	
	案   由
	

	 送检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发案时间
	年  月  日  时  分许
	立案编号
	

	当事人
	
	身份证号
	

	简 要 案 情
	
	检 材 情 况
	

	
	
	
	初测结果：   mg/100ml ；（或：阳  阴）

	
	
	
	取样时间：    年  月  日  时  分

	送检要求
	A 乙醇定量; B 海洛因；C 苯丙胺类；D 氯胺酮；E 大麻； F 可卡因； G 其他：

	送检单位领导意见       （单位盖印）
	


（以下由检验单位填写）

	双方约定内容
	1、 本所鉴定意见仅对送检材料负责。

2、 以上几栏内容核对无误。

3、检材/样本处理：□立即取回；□检验完毕后，同意销毁；

□检验完毕后，保存至              ；过期作无主样本处理。

4、      月     日后凭回执到我所领取鉴定文书。

5、其    它：
送检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受理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  年   月   日

	收检时间
	

	鉴定意见
	

	 鉴定人
	
	鉴定日期
	

	  备注
	


